承  诺  书

本人          ，由于（无工作单位/硕士在读），人事档案在当地人才中心/在就读学校/，无法出具“同意报考全脱产三年证明”，故在此郑重承诺：

如果被贵校拟录取为2026级博士研究生，一定遵守贵校的培养要求和学习科研安排，于拟录取名单公示后7天内（应届毕业当年的7月1日前，）将完整人事档案转至贵校，并于2026年9月至2029年6月期间全脱产参加贵校博士学习。如因本人弄虚作假所导致的无法录取等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，与长春中医药大学无任何关系。

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

2026年   月   日

